附录3

参赛作品著作权转让承诺函

为参加中国马术节LOGO系列征集活动（以下简称“征集活动”），以下签字的个人或法人及其他组织（以下简称“承诺人”）在充分理解并自愿接受《中国马术节Logo及吉祥物设计征集与参赛规则》正文及其附件（以下合称“参赛规则”）的前提下，向2011年中国马术节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承诺如下： 

第一条
承诺人保证，因其参加征集活动而提交至组委会的参赛作品及资料是由承诺人独立完成的。承诺人对参赛作品及资料拥有充分、完全、排他的著作权。

第二条
承诺人自参赛作品创作完成之日起，即一次性、排他地将其对参赛作品及资料所拥有的著作权以及相关的一切衍生权利，全部无偿转让给组委会。

第三条
根据相关法律，参赛作品及资料的著作权及相关衍生权利中的部分权利如果为不可转让的权利，承诺人保证对该等权利做出如下安排：

（1）承诺人排他地许可组委会合法行使发表、使用参赛作品及资料的权利，以及对参赛作品及资料的修改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

（2）组委会在使用参赛作品及资料时，应当标明承诺人的姓名或名称。但在必要情形下，组委会可自行决定是否标明承诺人的姓名或名称。

（3）承诺人确认并同意，承诺人做出的上述“排他性许可”包括排除承诺人本人对相关权利的行使，组委会有权随时将上述（1）至（2）项的权利向任何第三方进行再许可。

第四条
自正式知晓其所提交的参赛作品未成为征集活动入围作品之日起，承诺人有权撤销其在本函项下第二条、第三条所作的承诺，并以书面通知组委会为准。但所提交参赛作品成为征集活动入围作品的承诺人，在任何时候不得撤销其在本函项下所作承诺。

第五条
在征集活动征集参赛稿件期间内，承诺人按照组委会的要求参加有关宣传活动，并另行签署其格式和内容能够为组委会所接受的必要合同。承诺人同意，如其未能签署或促使有关方签署前述合同，将视为自愿放弃参赛作品继续参加征集活动的资格。

第六条
承诺人保证：

（1）承诺人为申请参加征集活动所提交的所有信息均完整、真实、准确。

（2）承诺人具有签署本承诺函并履行相应义务的全部权利、权力和授权。

（3）参赛作品及资料的所有内容均属原创，此前未以任何形式发表，未曾以任何方式公开展示，也不属于公开作品。

（4）参赛作品及资料的任何部分均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任何著作权、商标权、其他知识产权或专有权利，不含有任何诽谤、淫秽或非法材料，也未以其他方式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任何其他权利。

（5）承诺人不得将该参赛作品另行参赛或将其著作权转让给第三方。
（6）未选中入围的作品著作权在参选结束后著作权仍属参赛人所有，但在入围名单公布前所有参赛人均应负保密义务，在此期间不得以该作品再参加其他征选活动等，或许可给第三方使用。

第七条  承诺人因其作品侵权、权利瑕疵、权属不明等原因产生的著作权瑕疵，由承诺人承担责任并赔偿中国马术节的经济损失。因违反本承诺函之承诺，承诺人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中国马术节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中国马术节同时保留取消承诺人获奖资格的权利。

第八条  承诺人在 “中国马术节LOGO系列征集活动”中获得的奖金涉及到的个人所得税由承诺人自行缴纳。

第九条  如因本次著作权转让事项发生纠纷，由2011年中国马术节举办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条  本承诺函内容与参赛注意事项不一致的，以本承诺函内容为准，本承诺函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据以做出解释。

参赛作品标题：               


        


承诺人法定全称（如有适用）：  




    

承诺人身份证号或工商注册号：                        

签字和（或）盖章（如有适用）：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如有适用）：

                

承诺人住址：                                        

承诺人电话：                                        

签署日期：  




    





（本承诺函自承诺人签字/盖章后即生效）










